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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

陕 西 省 农 业 厅 

关于印发《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

善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 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

整完善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 

 

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

陕 西 省 农 业 厅 

2016 年 8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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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及永久

基本农田划定实施方案 

 

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划定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是

党中央、国务院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土地资源国情，

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

制度、促进“十三五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的重要部

署。鉴于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划定全域永久基本农

田时间安排基本同步、工作内容紧密衔接、成果应用互相体

现，为了统筹协调推进这两项工作，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《全

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（2006-2020 年）调整方案》和国

土资源部、农业部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统一安排部署，

特制定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及永久基本农田划

定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国家要求为遵循，以保障发展、保护耕地、促进

现代农业发展为目标，按照系统谋划、统筹安排、联动推进

的工作思路，坚持总体稳定、局部微调，应保尽保、量质并

重，保护优先、优化布局，统筹兼顾、协调推进的原则，确

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统一部

署、协调一致，同步推动、相互促进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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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完善，依据 2014 年土地变更调查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

期评估成果，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规划，合理调整耕地、

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等规划指标，着重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

布局，强化耕地保护和集约节约用地，保障稳增长、促改革、

调结构、惠民生各项政策措施落地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，

以提升耕地综合能力为重点，建立健全特殊保护工作机制，

确保将全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到土地利用管制分

区，落实到图斑地块，落实到每个农户，确保 2016 年底前

全面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

工作任务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

围绕陕西“十三五”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“追赶超越”

目标，用好用活用足国家增加建设用地规模、核减耕地保有

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“一增两减”规划指标，推进永久基

本农田、生态保护和城市开发边界“三线”划定，优化生产、

生活、生态空间格局。       

1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，做好建设用地规模布局调整， 

保障“十三五”重大项目落地。 

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，按照指标跟着项目走的

原则，综合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、人口增长、规划剩

余空间、新型城镇化、支柱产业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，围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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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、新型城镇化等相关规划，以及国家

稳增长促投资政策要求，重点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高新技

术、装备制造、能源化工、航空航天以及养老、体育、旅游、

物流等产业项目；铁路、公路、机场、电力以及包括美陂湖、

斗门水库等在内的关中水系建设基础设施项目；脱贫攻坚及

移民搬迁、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小城镇建设、改善农村生活基

本条件等民生工程用地服务保障。同时，按照中省部署要求，

在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中，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基础，以

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，做好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调整，

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。 

2、保护优先、质数并重，合理调整耕地和基本农田面

积，落实耕地保护责任。 

依据国家安排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核减指标，统筹

考虑纳入国家、省规划确定的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规模，

增水、增湿、增绿和关中水系建设，以及新型城镇化、重大

民生工程、基础设施建设占用等做好调整完善工作。在确保

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基本稳定、质量有所提高的前提下，耕

地保有量核减范围主要包括移民搬迁、渭河等江河治理、丹

江口库区水源地等生态退耕，全省占补平衡储备库中变更调

查已经认定为现状的耕地，以及规划期内允许减少耕地的剩

余量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核减范围主要包括 25 度以上坡耕

地，基本农田中的林地、草地，现状建设用地，以及实施“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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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五”重点建设项目和脱贫攻坚、移民搬迁等民生工程需要

调整的用地。渭河河道内影响行洪安全和秦岭北麓 25 度以

上坡耕地全部退出。 

3、衔接协调、有序推进，促进“多规融合”，优化国

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。 

以部省合作开展的省级空间规划试点为契机，进一步优

化空间开发格局，转变开发利用方式，提高空间发展质量和

效率，优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，合

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。按照规划调整完善确定的目标任务和

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规程、技术要求，把永久基本农田落实到

具体地块、明确保护责任、设立保护标志、编制保护图册、

严格监督管理；以规划确定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为

基础，与城市规划、产业规划等相关规划充分衔接，避让永

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、蓄滞洪区、地质灾害高危区、

矿产采空区等，从严确定城市开发边界；以确保国家和区域

生态安全为底线，在重要生态功能区、生态敏感区、风景名

胜核心区、水源地保护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空间，确定生

态保护红线。推广总结榆林市、富平县“多规合一”试点经

验，探索有利于各类空间规划协调衔接的工作路径和协作机

制，着力解决规划科学性不强、衔接不够、执行不力等关键

性问题，为完善土地用途和国土空间管制制度打下基础。 

（二）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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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确定的永久基本

农田保护任务，坚持优进劣出，划优划足，提升质量，结合

粮食生产功能区、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

设，实行管控性保护、建设性保护和激励性保护，既做到划

足、划优、划实，实现定量、定质、定位、定责保护，又用

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重大机遇，将划设、保护、监管、利

用统筹落实，确保管住、建好、利用、守牢永久基本农田。 

1、坚持标准、优进劣出，严格控制调出调入范围，切

实提高基本农田质量。 

按照“统筹规划、协调推进，保护优先、优化布局，优

进劣出、提升质量，特殊保护、管住管好”的原则，在落实

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和保持现有基本农田布局总体稳定的前

提下，依据二次调查及耕地质量等别评定，对基本农田布局

做适当调整。可划入的耕地主要包括：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

田建设后的耕地；质量等别和地力等级达到本市（县）平均

水平以上的耕地；城市周边、交通沿线和平原坝区的优质耕

地；25 度以上的水平梯田和耕作条件好、有灌溉设施的耕地。

除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、“十三五”重点建设项目难以避

让的以外，其他优质耕地均应划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。

现状基本农田调出的主要包括：国务院批准的新一轮退耕还

林还草方案中计划退耕还林的耕地；严重污染无法治理的耕

地；自然灾害和生产建设活动严重损毁无法复垦的耕地；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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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是未利用地和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其他农用地；建设占用、

无法恢复和依法处理的建设用地；在确保全域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目标任务完成的前提下，零星分散、规模过小、不易耕

作、质量较差等不宜作为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（必须经过充

分论证，提供相应举证材料）；现状为林地、草地、盐碱地

等不能耕种的土地。城市周边范围内因建设项目急需落地或

地类不符合划定要求等原因而确需对基本农田布局进行调

整的，可以按照城市周边“范围不变、面积不减、质量不降”

的原则，进行局部调整，提供证明材料，在划定方案中予以

说明，并作为规划调整方案报批的必备要件。现状基本农田

划出的条件是要补划质量相当、数量相同的永久基本农田。 

2、合理预留、划优划实，衔接城市周边划定成果，全

面落实保护目标任务。 

在调整完善下达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基础上，定量、定

质、定位将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落实到规划分区、落

实到地块图斑。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纳入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调整完善，保证数量和布局上衔接一致，并按要求做好

核实举证、论证核定等工作，确保程序依法依规，调整有据

可查。调整完善西安市和省级组织实施的 16 个重点区（市）

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，不得随意调整规模和布局，其他区

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要与调整完善统筹推进，同步完成。

县市级规划按照“保护优先”的原则，合理确定永久基本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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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保护布局；镇级规划要将确定的规划保护任务落实到图斑、

地块，并根据当地实际划出基本农田整备区，推动零星耕地

的整合归并、提质改造。要衔接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

成果，按照空间由近及远、质量由高到低的顺序，划足补齐

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，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。 

3、夯实责任、强化监管，建立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， 

构建保护长效机制。 

依据审核同意的划定工作成果和规划调整方案，扎实推

进永久基本农田“落地块、明责任、设标志、建表册、入图

库”工作，做到图斑、数量、地块相一致，系统入图库。强

化各级政府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主体责任，完善目标考核办法，

推动划定工作落实到村组、农户，落实到土地确权登记颁证

中。全面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区制度，以乡镇为单位设立

责任保护区，实行镇、村、组三级负责制，其中镇长（街道

办主任）担任责任保护区区长，村委会（居委会）主任担任

责任保护区片长，村民小组组长担任责任保护区护田员，确

保全面夯实基本农田基层保护责任。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

偿与生态补偿机制，试行给予“片长”和“护田员”一定的

监管补贴(以市为单位确定)，激励广大农民保护基本农田责

任的落实。严肃执法监督，依法查处违规占用、破坏永久基

本农田的违法行为。各级国土资源和农业主管部门对本行政



 - 9 - 

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信息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

负责。 

三、方法步骤 

按照国土资源部、农业部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、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的要求，经梳理整合后，分六个步骤

进行： 

（一）分解下达任务。根据国家下达我省调整耕地保有

量、基本农田任务、新增建设用地规模，结合各地发展需求，

自上而下，逐级分解下达规划调整完善主要指标和城市周边

及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。 

（二）编制工作方案。各市、县（区）以土地利用现状

为基础，围绕“十三五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，统筹粮食生产

功能区、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，优化

布局、调整结构，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，同步编

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。 

（三）审核工作方案。各市（区）规划调整方案，经市

政府审定后，报省国土资源厅备案，省级和西安市调整方案，

以及全省 11 项相关规划指标调整情况经省政府审定后报国

务院审批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报经上一级国土资源和农

业主管部门审核后实施。 

（四）开展基础调查。省上组织有关部门、专家进行检

查、指导、调研，帮助解决市县规划调整完善及基本农田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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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。以基本农田图斑为工作单元，开

展基本农田图斑的外业实地勘察和保护责任信息的调查，基

本农田保护责任人调查到农户，制作内容详尽的外业调查记

录表，确保永久基本农田落到地块，为建设一批高产、优质、

高效、生态、安全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打下坚实基

础。 

（五）规范有序推进。衔接城市周边和永久基本农田划

定成果，合理确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、城市开发边界和

生态保护红线。在城市周边、交通沿线醒目位置，设立统一

规范的基本农田保护牌和标识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、

界桩式样的标准另行制定）。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中，同步

推行“网格化管理”制度，把耕地纳入镇、村、组与基层国

土机构相结合的全天候监管之中。 

（六）工作成果验收。省国土资源厅组织对县（区）、

乡级调整完善成果进行抽查，每市抽查 30%的县（区），抽

查全部合格的，全市成果通过审查；抽查不合格的，责令限

时整改，并全省通报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按照县级自验、

市级初验、省级抽查验收的程序(验收办法另行制定），自

下而上进行。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数据库纳入规划调整完善数

据库，逐级汇总、同步上报，并纳入国土资源遥感监测“一

张图”和综合监管平台，作为土地审批、卫片执法、土地督

察的重要依据。 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31Zw_NTo7QRl5OGUeoxLyXqxN-d0_IJINOZt3b2FbrYrBXFOn6qGNuxpWkOasOC7jaQXCJ8ixnWYInRvfHPVh5jBUNh12bfirtmiPIhLWqu&wd=&eqid=c3b46b0400250b4700000004578b4944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31Zw_NTo7QRl5OGUeoxLyXqxN-d0_IJINOZt3b2FbrYrBXFOn6qGNuxpWkOasOC7jaQXCJ8ixnWYInRvfHPVh5jBUNh12bfirtmiPIhLWqu&wd=&eqid=c3b46b0400250b4700000004578b49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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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成果上报审批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成果纳入规

划调整完善成果，在征求本级发改、住建、农业、林业、水

利、环保、交通等有关部门意见后，依法组织听证，按照规

划审批权限依法组织审批。 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前期准备 

7 月底前，研究制定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

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方案，报省政府审定印发执行。开

展工作动员部署及培训会，为有效推进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

确定省级组织实施的 16 个重点区（市）城市周边永久基本

农田划定任务，抽查市级组织实施的 86 个城镇周边永久基

本农田划定工作。  

（二）工作推进 

8 月底前，自上而下逐级下达规划控制指标，合理调整

各类土地用途区的面积与布局。逐级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

任务（含城市周边划定任务），市、县、乡编制永久基本农

田划定方案，经上一级国土资源、农业主管部门论证审核，

纳入规划调整方案一并实施。 

9 月到 10月，积极推进城市开发边界、永久基本农田和

生态保护“三线”划定工作，形成规划调整完善成果。各县

（区）按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，逐地块落实保护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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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级签订保护责任书，设立保护标志，建立保护责任表册和

数据库。 

（三）成果审批 

11 月底前，按照县级自验、市级初验、省级抽查验收的

程序，国土资源、农业主管部门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

验收工作，一并纳入规划调整完善成果，在征求本级发改、

住建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环保、交通等有关部门意见后，

经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审核，按规定程序报原规划审批机

关审批。 

12 月底前，西安市规划主要指标调整情况经省政府审核

后报国务院审批。其他区域调整工作成果，逐级上报，省政

府审核后，统一报国土资源部备案。 

（四）审核报备 

2017 年 4月底前，各地根据规划调整完善及永久基本农

田划定成果更新数据库，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、建设

用地规模等图、数、实地一致，符合要求，保持规划数据库

的现势性。5 月底前各市（区）完成数据库上报工作，6 月

底前经省国土资源厅组织审核后报国土资源部备案，实现国

土资源“一张图”的更新。配合做好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对

我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专项督察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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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精心组织，落实责任。省政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

庄长兴副省长为召集人，省国土资源厅主要负责人为副召集

人，农业、发改、财政、环保、住建、水利、林业等相关部

门为成员，研究解决相关重大问题，协调推进规划调整及永

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。市县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规划调整完

善和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重要性，精心组织，明确任务，落

实责任，确保规划调整完善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顺利推

进。 

（二）上下结合，有序推进。各地要按照《调整方案》

确定的约束性指标、布局优化原则和有关政策要求，编制市

（县、区）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和永久基本农田划

定工作方案。县、乡级要严格按照规划调整完善下达主要指

标，落实到具体地块，以确保上下级规划之间的协调衔接，

做到指标落实到位、政策执行到位、调整完善到位。 

（三）上图入库，严把质量。各地要结合规划调整完善，

统筹安排、同步更新规划数据库，重点更新规划图层。做好

质量核查，严把数量和质量关口，确保耕地保有量、永久基

本农田保护任务、建设用地规模等符合要求。省国土资源厅

组织技术力量，对备案的规划数据库进行审核，确保符合相

关要求和技术标准。 

（四）正面引导，强化监督。要依靠主流媒体，创新宣

传方式方法，加大舆论宣传和引导力度，凝聚社会共识，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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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积极向上的有利环境。省国土资源、农业部门要加强对市

县工作的督促指导，及时掌握进展情况，研究解决出现的问

题。对工作不力的地方，及时通报，促进整改，确保年底前

全面完成规划调整完善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。 

本项工作完成后,此方案自行废止。 

附件：  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及永久基本 

农田划定工作进度安排表 

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


